万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工作人员考勤管理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强化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工作人员的管理，严肃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水平，保证各项工作规范、高效、有序运行，依据有关规定及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工作性质，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中的大厅工作人员是指具有政务服务事项的部门单位派驻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前后台工作人员，由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建立台账管理。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每日不定时巡查，对巡查情况进行记录并将巡查情况定期通报。
第二条 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实行工作人员AB岗轮岗制度。A岗工作人员临时有事，需要进行临时顶岗的，必须是在政务服务中心备案的B岗工作人员。

第三条 大厅工作人员必须按时上、下班，并按规定在政务服务中心打卡考勤，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旷工或中途擅离工作岗位。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大厅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上班时间为9：00~12：00（工间休息：10：30~10：50），下午上班时间为13：30~17：30（工间休息：15：30~15：50）。因审批业务需要，后台工作人员必须到现场踏勘或回单位查阅资料的，须经窗口负责人同意，并报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政务管理科备案。

第四条 大厅工作人员因故离开工作岗位，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假期届满应及时销假。在岗工作人员因故请假，入驻单位和部门需另派一名工作人员及时顶岗，保证工作正常开展；大厅工作人员因故临时外出半天（含半天）以上的，须经首席代表或窗口负责人同意，并填写“政务服务中心请假申请单”，报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政务管理科备案；窗口工作人员因故请假2天（含2天）以上的，须填写“政务服务中心请假申请单”，经窗口负责人签字，报派驻单位分管领导及政务服务办公室领导批准后方可离岗。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旷工处理：未履行请假手续的；请假未获批准的；无正当理由超假不归的；以欺骗手段请事假或病假的；擅离工作岗位的。当月迟到或早退累计4次以上按旷工半天处理。

第六条大厅工作人员考勤情况由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如实记录，并按月通报各入驻单位和部门，纳入窗口及窗口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内容。

第七条 本制度由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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